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成果表 
職員及民眾衛教宣導(請依對象及來源盡量詳細描述) 

 辦理時間 宣導場次 宣導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第一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消失的遊樂園」反毒影片 本署中庭  

第二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你賄選，我翻臉』宣導片 本署中庭  

第三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請請你，幫幫我』宣導片 本署中庭  

受保護管束人衛教宣導(請依對象及來源盡量詳細描述) 

 辦理時間 宣導場次 宣導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月 
2 月 
3 月 

29 場 
25 場 
31 場 

400 人 
300 人 
390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4 月 
5 月 
6 月 

30 場 
24 場 
 7 場 

414 人 
394 人 
356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7 月 
8 月 
9 月 

16 場 
10 場 
15 場 

442 人 
443 人 
428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完成日期 教材名稱 型式 發放對象 印製數量 備註 

第一季  色鉛筆彩色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500 組  

  濫用藥物外型特徵圖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反毒防愛滋宣導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原子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1000 隻  

第二季  色鉛筆彩色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500 組  

  濫用藥物外型特徵圖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反毒防愛滋宣導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原子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1000 隻  

  反賄選宣導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12 面  

第三季  濫用藥物外型特徵圖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反毒防愛滋宣導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原子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300 組  

  反毒小圓扇    一般民眾與學生 4000 支  

其他(請盡量依 What,Who,When,Where,How 原則填列)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1 7/1-7/31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觀護人室 442 人  



2 7/1 
聖心國小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葉觀護人 奕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75 人  

3 7/2 聖心國小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70 人  

4 7/2 信義國小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周主任檢察官 啟勇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36 人  

5 7/5 99 年國中學生暑期歡樂營活動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安樂高中 30 人  

6 7/6 
有愛無礙勾勾手-親子溝通講座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銘傳國中 50 人  

7 7/6 
99 青少年成長體驗營活動 

宣導人:陳聰明志工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大德國中 50 人  

8 7/8 
生命線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36 人  

9 7/9 
青少年暑期體驗教育夏令營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聖公會基隆聖三一堂 55 人  

10 7/9 
大專生觀護實習暨觀護志工訓練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潘觀護人 奕靜暨葉觀護人 奕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11 7/10 
2010 更生盃少年反毒害羽球邀請賽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50 人  

12 7/14 
電影饗宴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郭觀護人 千華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少年輔導委員會 180 人  

13 7/15 
高關懷學生自我探索成長活動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成功國小 80 人  

14 7/15 
非行少年假日生活輔導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30 人  

15 7/23 
犯保協會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潘觀護人 奕靜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20 人  



16 7/29 
家庭戒癮支持團體 
宣導人:顏蔚吟心理師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團體教室 10 人  

17 7/29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郭觀護人 千華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33 人  

18 8/1-8/31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觀護人室 443 人  

19 8/2 
青少年性教育及法治教育 

宣導人:郭觀護人 千華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署立基隆醫院 5 人  

20 8/3 
家扶中心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張檢察事務官 清芳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5 人  

21 8/3 
高關懷少年署期才藝班-舞蹈教學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院後棟五樓 16 人  

22 8/5 
傑思教輔中心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蔡觀護人 宛芩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7 人  

23 8/10 
生命教育 

宣導人:蔡觀護人 宛芩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創世基金會 150 人  

24 8/13 
銘傳國中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周主任檢察官 啟勇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銘傳國中 100 人  

25 8/17 
稅務局-明華園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東二 3號碼頭 1000 人  

26 8/23 
慶讚中元祈福遊行 

宣導人:曾主任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區 10000 人  

27 8/26 
家庭戒癮支持團體 
宣導人:顏蔚吟心理師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團體教室 9 人  

28 8/26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29 人  

29 9/1-9/30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觀護人室 428 人  



30 9/1 
社會勞動案件教化課程方案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41 人  

31 9/4 
 2010 萬里鄉蕃薯節~快樂 Fun 薯假 

宣導人:莊佐理員 弘鉅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萬里海水浴場 3000 人  

32 9/4 
2010 中元祭佛力超薦法會暨反毒宣導活動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東岸停車場 1000 人  

33 9/7 
法治教育暨反毒宣導 

宣導人: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華興國小 90 人  

34 9/9 
99 年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志工教育訓練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毒危中心 50 人  

35 9/13 
法治教育無毒有我放映會 

宣導人:潘觀護人 奕靜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28 人  

36 9/14 
法治教育無毒有我放映會 

宣導人:葉觀護人 奕汎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4 人  

37 9/15 
法治教育無毒有我放映會 

宣導人:郭觀護人 千華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22 人  

38 9/16 
法治教育無毒有我放映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14 人  

39 9/17 
法治教育無毒有我放映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團體教室 5 人  

40 9/17 
校外會至本署法治教育中心參訪 

宣導人:葉觀護人 奕汎 

       蔡觀護人 宛芩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110 人  

41 9/21 
非行少年假日生活輔導 

宣導人:郭觀護人 千華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方法院少年教室 6 人  

42 9/28 
反毒法治教育 

宣導人:潘觀護人 奕靜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基隆救國團 8 人  

43 9/30 
家庭戒癮支持團體 
宣導人:顏蔚吟心理師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團體教室 10 人  



44 9/30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發送預防愛
滋宣導文宣 法治教育中心 18 人  

1.請依實際工作內容填列，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使用。   
2.每季月底前，將工作執行成果報表之電子檔登載於各該機關網站電子公佈欄，以便彙整。  

    填 表 人： 張義閏 
填列單位：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電話： 24651171*1813 
填列日期： 99 年 10 月 11 日 傳真電話： 246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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